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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恒立工程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武汉恒立工程钻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6 年 4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会

审议。 

 

二、 定向回购类型及依据 

定向回购类型：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定向回购依据： 

根据《武汉恒立工程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草案）》”）之“第五章 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七、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之“3、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要求”的规定，公司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要求为：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4-2025年两个会计年度，每

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

数，详情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对应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 

目标值（Am）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4 1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5 30% 

考核指标 完成情况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X）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A） 

A≥Am X=100% 

A＜Am X=0% 

注：上述指标均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的合并报表数据为准，并剔除本激励计划及后续

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 

若公司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解除

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5年度审

计报告》，公司 2025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003,501.05元，剔除本激励计划及后续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对净利润的影

响后，较 2023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42.22%，未能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的要求，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162,500股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三、 回购基本情况 

1、回购注销对象：核心员工 

2、回购注销数量：162,500股 

3、回购注销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26% 

4、回购注销价格：7.16元/股（调整后）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共实施一次权益分派，具体如下： 

2025年 5 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4 年度权益分派

预案》，以公司总股本 61,327,1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5 元人民币现金。

该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

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

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派息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根据以上公式，经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派息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本次的回购

价格由授予价格 7.31元/股调整为 7.16元/股。 

5、回购注销的资金金额：1,163,500元 

6、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注销数量

（股） 

剩余获授股

票数量（股） 

拟注销数量占授

予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不适用 - - -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 - - 

二、核心员工 

1 兰昊跃 核心员工 20,000 0 6.15% 

2 张衡 核心员工 10,000 0 3.08% 

3 洪安琪 核心员工 15,000 0 4.62% 

4 左俊龙 核心员工 15,000 0 4.62% 

5 孙盟量 核心员工 10,000 0 3.08% 

6 高威 核心员工 10,000 0 3.08% 

7 罗三 核心员工 5,000 0 1.54% 

8 舒煌进 核心员工 2,500 0 0.77% 

9 王雅琦 核心员工 2,500 0 0.77% 

10 周伟 核心员工 5,000 0 1.54% 

11 雷娜 核心员工 10,000 0 3.08% 

12 曹鹏 核心员工 15,000 0 4.62% 

13 郭康 核心员工 2,500 0 0.77% 

14 聂益华 核心员工 5,000 0 1.54% 

15 荣强强 核心员工 5,000 0 1.54% 

16 杨章华 核心员工 15,000 0 4.62% 

17 付瑞 核心员工 15,000 0 4.62% 

核心员工小计 162,500 0 50% 

合计 162,500 0 50% 

 

 

四、 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类别 
回购注销前 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19,912,086 32.47% 19,749,586 32.29% 

2.无限售条件股份 

（不含回购专户股

份） 

41,415,014 67.53% 41,415,014 67.71% 

3.回购专户股份 0 0% 0 0% 

——用于股权激励或

员工持股计划等 
0 0% 0 0% 

——用于转换上市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 

0 0% 0 0% 

——用于上市公司为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

权益所必需 

0 0% 0 0% 

——用于减少注册资

本 
0 0% 0 0% 

总计 61,327,100 100% 61,164,600 100% 

 

注：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6 年 3月 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五、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维

持上市地位影响的分析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的勤勉尽

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方案之日

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通知情况将按相关规定予以

披露。 



 

七、 备查文件 

《武汉恒立工程钻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武汉恒立工程钻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武汉恒立工程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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